
标准先进性评价实施细则 

——上海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运营要求 

1 范围 

本细则规定了上海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运营要求先进性评价的总则、关键性指标的确定程

序、评价实施等方面的要求。 

本细则适用于对上海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运营要求开展先进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31/T  1204—2020  标准先进性评价通用要求 

3 总则 

3.1 标准先进性评价的主要原则包括： 

a） 坚持对标国内领先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 

b） 坚持政府指导、市场主导和社会参与； 

c） 坚持系统性、科学性、独立性、公正性和规范性。 

依据DB31/T  1204—2020和本细则对上海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运营要求实施先进性评价。 

3.2 接受标准先进性评价的标准应： 

a） 关键性指标的参数或水平，在其所处行业中具有创新性、引领性，填补相关领域的国际或

国内空白，或显著优于同业水平； 

b） 制定程序和编写格式规范，内容完整； 

c） 实施取得成效，可包括： 

——被建设单位、运营单位、设备供应商等实际应用； 

——降本增效，提升技术和服务水平，对行业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引领行业发展，被标准、法律法规、社会组织、科技论文等采用或引用。 

4 关键性指标 

4.1 确定程序 

标准先进性评价关键技术指标确定应按照以下程序开展： 

a） 梳理国内外相关标准，形成相关标准集合； 

b） 分析行业现状、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收集相关的指标要求，形成指标集合； 



c） 对比指标水平并汇总指标水平对比情况，若某项服务指标目前无国际标准、国内标准，应

选定国际和国内行业标杆； 

d） 征求行业协会、行业内企业、专业机构、供应商等意见，召开专家评审会，专家组在指标

池中确定引领行业发展的关键性指标； 

e） 专家组根据指标水平对比情况以及行业发展情况，确定关键性指标的先进值和权重。 

注1：国际标准水平是指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最高水平。 

注2：国内标准水平是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最高水平。 

4.2 内容说明 

4.2.1 安全性 

明确每百亿乘客中的死亡率（不含自杀）。 

4.2.2 可靠度 

明确列车发生5分钟延误事件的频率。 

4.2.3 高效性 

包含旅行速度、最大行车密度和定员三个指标。 

5 评价要求 

5.1.1 评价机构应依据表 1关键性指标先进基准值进行比对分析，并根据确定的权重进行评分，

评价总分 85及以上，评定结论为“具有先进性”。 

5.1.2 本细则由上海市标准化协会组织制定。经“上海标准”评价委员会 2020 年 9月 25日审议

后公布。 

表1 评价细则表 

一级 

指标 
分级指标 先进基准水平 权重 

关键性指标

（0.6） 

安全性 因运营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0.2人/十亿人次（不包括自杀） 0.15 

可靠性 5分钟以上延误率不低于500万车公里/件 0.15 

高效性 

1.设计最高运行速度为80km/h的系统，旅行速度不宜低于35km/h 

2.最大行车密度不宜小于30对/h的要求 

3.定员指标不宜大于50人/公里 

0.30 

标准实施成

效（0.3） 

标准应用 标准应用线路达到3条以上（含）。 0.12 

实施效益 
节省建设和运营成本作用明显。 

提升乘客出行效率，助力轨道交通行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明显。 
0.18 

标准规范性 

（0.1） 

标准制定 依据规定程序和要求起草标准，起草组构成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0.04 

标准内容 标准内容完整 0.05 



标准格式 宜符合GB  1.1要求或于标准类别相应的其他标准编写要求 0.01 

 


